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南市税一稽处〔2026〕21号

广西社伦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MA5KANXP6N）：
我局于2025年10月30日至2025年12月16日对你公司（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新民路4号华星时代广场雅仕阁13层1309号房）2016年1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你公司属于走逃（失联）企业

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 ,2016年12月23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至检查结束止，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涉税资料。

（二）你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

1.领用、开具发票情况 

经查，你公司2016年1月开业至检查结束向税务机关申领共计8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500161130，发票号码00667787）属于失控状态。

你公司检查所属期（2016年1～12月）开具8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金额共计8153485.44元，税额1386092.60元，价税合计9539578.04元。对外开具发票及申报情况如下：

（1）2016年1～4月，你公司对外开具发票0份，申报销售收入0元。

（2）2016年5月，你公司对外开具发票35份，开具发票详细信息如下表示：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份数
	货品名称
	受票单位
	发票金额
	税额
	价税合计

	4500153130
	01279237-01279241
	5
	冷板
	佛山市泽晟贸易有限公司
	495035.89
	84156.11
	579192.00

	4500153130
	01279242-01279247
	6
	冷板
	广东洪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98279.9
	101707.6
	699987.5

	4500153130
	01279233-01279234
	2
	钢板
	桂林市漓江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193787.18
	32943.82
	226731.00

	4500153130
	00974669-00974670
	2
	钢板
	柳州三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90645.30
	32409.70
	223055.00

	4500153130
	00974661-00974668
	8
	钢板
	柳州市豪杰特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742489.75
	126223.25
	868713.00

	4500154130
	02486706-02486712
	7
	钢板
	柳州市顺熙贸易有限公司
	688392.29
	117026.71
	805419.00

	4500154130
	02486703-02486705
	3
	钢板
	柳州市团结风机厂
	263544.45
	44802.55
	308347.00

	4500153130
	01279235-01279236
	2
	钢板
	柳州市肖华五金有限公司
	187763.25
	31919.75
	219683.00

	合计
	
	35
	
	
	3359938.01
	571189.49
	3931127.50


你公司2016年5月对外开具35份发票金额共计3359938.01元，税额571189.49元，价税合计3931127.50元，与当期申报销售收入的金额一致。

（3）2016年6月，你公司对外开具发票25份，开具发票代码：4500154130，发票号码02542862～02542886（25份），货品名称：钢材，受票单位：深圳市威盛工业有限公司，发票金额共计2479190.40元，税额421462.40元，价税合计2900652.80元，与当期申报销售收入的金额一致。

（4）2016年7月，你公司对外开具发票24份，开具发票详细信息分别是：开具发票代码：4500161130，发票号码00667763～00667771（小计9份），货品名称：医用耗材，发票金额共计898461.54元，税额152738.46元，价税合计1051200.00元，受票单位：山西潞京华夏科技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代码：4500161130，发票号码00667772～00667786（小计15份），货品名称：圆钢；钢板；钢管等，发票金额共计1415895.49元，税额240702.25元，价税合计1656597.74元，受票单位：无锡祥利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2016年7月对外开具24份发票金额共计2314357.03元，税额393440.71元，价税合计2707797.74元。经核，你公司当期申报销售收入2411031.47，其中有96674.44元（2411031.47-2314357.03）是未开票收入。

（5）你公司2016年8月以后再无开票和申报信息。

2.取得发票情况

经查，你公司2016年1月开业至检查结束共取得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8280018.01元，税额1407603.07元，价税合计9687621.08元
。具体情况如下：

取得开票单位为上海金垒亮珠宝有限公司2016年5月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发票代码：3100153130、发票号码：53260083-53260086，货物名称：Au99.99标准黄金，发票金额3388929.59元，税额576118.03元，价税合计3965047.62元。2016年5月，你公司申报抵扣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576118.03元。

取得开票单位为杭州浙商珠宝有限公司2016年6月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发票代码：3300153130、发票号码：25710435-25710437，货物名称：Au99.99标准黄金，发票金额2423931.62元，税额412068.38元，价税合计2836000元。2016年6月，你公司申报抵扣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412068.38元。

取得开票单位为青岛泓九州工贸有限公司2016年7月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发票代码：3702161130、发票号码：01417942-01417944，货物名称：Au99.99标准黄金，发票金额2466738元，税额419345.46元，价税合计2886083.46元。2016年7月，你公司申报抵扣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419345.46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已将这3份专票认定为虚开。

取得开票单位为广西百旺金赋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2月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4500153130、发票号码：00532854，货物名称：税控盘，发票金额418.80元，税额71.20元，价税合计490.00元。

3.你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存在进销不符的情况

你公司检查所属期（2016年1～12月）开出的8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品名称与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品名称不一致。

（三）你公司存在资金流异常的问题

你公司向税务机关登记备案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为：建设银行南宁新民路支行，账号：4505016042580******。经查，该账户开户至检查结束资金流情况如下：

1.你公司与下游企业“桂林市漓江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柳州市肖华五金有限公司”、“山西潞京华夏科技有限公司”、“无锡祥利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无任何资金往来记录；你公司收到其他下游企业的货款后，货款资金即进即出，一部分转出到昆明子舟商贸有限公司，你公司未取得昆明子舟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另一部分转出到其他个人即石月萍和蔡超锋私人账户，该账户长期余额为0元。

2.未发现你公司有支付正常经营所应该发生的房租、水电等各项费用。

综上所述，你公司进销品名不相符，与部分下游受票单位无资金往来记录、与部分下游受票单位资金即进即出转至个人或其他未受票单位，无房租、水电等经营费用支出，不符合正常经营模式，上述行为属于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587号修改）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587号修改）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你公司开具上述8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共计8153485.44元，税额1386092.60元，价税合计9539578.04元。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合计数有误








